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境外旅行绑架劫持及非法拘禁保险（互联网专属）

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是我公司各类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互联网专属）

合同（以下简称“主保险合同”）的附加合同，只有在投保了主保险合同的基础

上，方可投保本附加保险。

本附加保险合同与主保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保险合同为准；本附加

保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保险合同为准。

主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保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保险合同无效，

本附加保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期间遭受绑架、劫持或非法拘

禁，其实际被绑架、劫持或非法拘禁的天数超过免赔天数的，保险人按照以下

公式计算并给付绑架劫持及非法拘禁保险金，且以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

金额为限：

绑架劫持及非法拘禁保险金=（实际被绑架、劫持或非法拘禁的天数-免赔

天数）*每天给付金额

实际被绑架、劫持或非法拘禁的天数按照被保险人自被绑架、劫持或非法

拘禁之日起至脱离绑架、劫持或非法拘禁之日止进行计算，超过 24 小时后未满

24 小时的部分按一天计。

免赔天数和每天给付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主保险合同的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均适用于本附加保险合同，若主

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与本条款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条款为准。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被保险人开始旅行前，政府有关部门已就其旅游目的地或中转地发

出旅游警告，且该警告涉及恐怖活动、罢工、暴乱以及其他社会治安问题；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家属未在获知绑架、劫持或非法拘禁事件发

生后 24 小时内向事发当地警方、使领馆或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犯罪行为；

（四）被保险人非法滞留境外期间；

（五）被保险人实际被绑架、劫持或非法拘禁天数未超过免赔天数（包含

免赔天数）。

保险金额

第四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本附加保险合

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五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

书，并按照出行类型相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

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

1、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保险单；

3、保险金申请人、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4、当地警方、使领馆或有关当局出具的注明被保险人被绑架、劫持或非法

拘禁日数的书面证明材料；

5、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

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

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

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保险金申请人补充提供。保险金申请人未

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

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其他事项



第六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本附加保险合同即行终止：

（一）主保险合同终止；

（二）投保人解除本附加保险合同。

释义

1、绑架：指实际、企图或声称非法劫持一名或数名被保险人作为人质，且

要求被保险人支付赎金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的事件。

2、劫持：指被保险人乘坐任何交通运输工具期间或被强制带离该交通运输

工具后，遭受非法挟持连续时间达三个小时以上（含三小时）。

3、非法拘禁：是指任何以拘押、禁闭或者以其他强制方法，违反被保险人

意愿，非法剥夺被保险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